
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十

五五”发展蓝图，再次谋篇民营经济。作为我

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民营经济在推动创

新、促进就业、繁荣市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

活水的润泽。作为国有大行，交通银行积极发

挥主力军作用，基于全牌照优势开展了一系列

创新举措与扎实行动，深度融入民营经济的发

展脉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金融与民营经济共

生共荣。

助企纾困解难题
支持民营小微的“破局者”

在众多民营小微企业的成长道路上，资金

问题始终是绕不开的“拦路虎”。续贷难度大、

融资额度受限、申报流程繁琐……面对这些长

期存在的痛点，交行以产品创新与流程再造为

驱动力，精准对接民营小微企业的真实需求，

走出了一条有温度、有质效的金融服务新路

径。

针对“续贷难”这一高频痛点，交行着力优

化“无还本续贷”服务，通过审批流程前置、风

控模型升级，支持符合条件的民企办理续贷，

服务覆盖面大幅提升，有效支撑了民企在资金

周转上的“无缝衔接”。

不止于续贷体验的改善，融资额度也是民

营小微企业的核心关切。基于大数据赋能的

“增信”机制，交行构建起更加精准、动态的评

估体系，对于经营稳健、前景良好的民营小微

企业，信用类授信额度最高可提升至 2000万

元，为企业注入更充足的成长动能。

在融资便利性的提升上，交行打造了高

效便捷的线上综合授信服务体系，实现“数据

跑路代替企业跑腿”，众多民企足不出户便可

轻松在线完成从申请、测额、签约到提款的极

速融资操作。目前，该行已推出超过 20款线

上融资产品，民营小微线上贷款覆盖率近

50%。值得一提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

循环是民营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支撑。交行

深入产业生态，以核心企业为枢纽，将金融服

务向上下游延伸，有效激活实体经济的“毛细

血管”。

这样的实践正在全国各地不同产业领

域中持续上演。以农业产业链金融创新为

例，交行四川省分行与当地一家农业龙头企

业开展“产融宝”平台合作，创新推出乡村振

兴养殖贷业务。通过平台系统与银行放款

系统对接，实现生猪代养户线上申请、客户

经理审核、银行放款全流程线上化，有效解

决了其合作农户遍布全国、线下授信成本高

的难题。

“我们依托产业链核心企业信用、真实交

易背景和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闭环，为上下游

企业提供无需抵押担保的订单融资、应收应付

账款融资，可有效缓解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资金

压力。”交行四川省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行

围绕川酒、川猪、郫县豆瓣、德阳火锅等产业链

打造特色产品，以“链金融+线上化”模式激发

产业发展动能。

发挥全牌照优势
聚焦科技创新的“赋能者”

民营经济集中了我国超过 80%的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92%以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是科技创新的沃土。然而，不少民营科技

企业往往手握技术却缺少可抵押的实体资产，

以至于常常难以获得传统信贷支持。

为此，交行自主研发“1+N”科技型企业评

价模型，从人力资本、科研创新、社会认可、经

营成效、行业地位五个维度出发，将民企的“创

新力”直接转变为“融资力”。

通过不断创新迭代，当前交行的产品货架

琳琅满目：“交银人才贷”最高可提供1000万元

纯信用贷款，有效缓解民企创业者早期资金压

力；“科创快贷”可综合企业经营、纳税、结算、

代发等多维数据，为中小科创企业提供高效融

资支持。此外，该行还通过科创场景贷定制了

26款区域特色产品，助力科创民企转型升级期

间特色化资金需求。

“从首次合作的200万元‘科创贷’，到现在

的投贷联动服务，交行帮我们解决了重技术发

展轻资本规划、业务发展进程与财务管理进程

不匹配等一个个难题。”绵阳某科技企业创始

人的感慨，更是道出了交行综合化服务的独特

价值。

作为少数拥有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

租赁、保险、信托、基金、资管、投资等完整业务

板块的金融集团，交行目前已搭建起“股贷债

租”四位一体的融资支持体系，全方位服务民

营企业科创需求。

在股权投资端，交行坚持“投早、投小”，单

户股权投资额度可达 500万元，目前已储备近

千家具备潜力的目标企业，通过直投、产业基

金、债转股等多种灵活方式为不同成长阶段的

民企注入资金活水。

债券融资方面，该行推出科创票据、产权

资产证券化等产品组合，截至今年三季度末，

该行投资民企债券规模已接近 500亿元，持续

拓宽民企直接融资渠道。

在租赁板块，依托融资租赁“中长期、灵活

用、全国做、全周期”的差异化特色，该行为企

业设备融资提供“买用卖修”四大场景租赁解

决方案。

畅通跨境投融资
助力民企出海的“护航者”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出

海”步伐加速，跨境金融支持已成为企业全球

化布局中的重要一环。

作为拥有离岸资质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交行充分发挥综合化跨境服务能力，为出海民

企提供跨境资金收付、贸易结算融资、汇率风

险管理、跨境及离岸融资等一站式金融服务，

助力民企在全球市场中行稳致远。

当前，交行提供包括NRA、OSA、FT在内的

账户服务体系，并可“一键式”解决民企跨境出

海所有融资问题。

一方面，交行可提供本外币境内机构境

外贷款，企业能够便捷地从境内获取本外币

资金，且无需占用外债额度，显著提升跨境

资金调度效率；另一方面，依托离岸 OSA 贷

款，该行可支持美元、欧元、港币等多种主流

国际货币资金，灵活满足民企在全球竞争、

外汇管理、跨境并购等多场景下的复杂融资

需求。

江西某民营重点锂业集团在境外投资建

厂和并购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挑战，交行江西省

分行得知后，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跨境融资+汇

率避险”方案。2025年上半年累计为该企业提

供了约 6亿元的跨境贸易融资，并办理了 8000

余万美元的外汇套保业务，帮助企业成功实现

跨境融资，有效规避了汇率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企业物流监控、

资金回笼、汇率避险等出海难题，交行创新打

造了“交银航贸通”平台，助力出海民企打通信

息流、货物流、资金流。

今年 6月，南通一家小微外贸企业接到海

外急单，却面临原料采购资金缺口，该企业通

过线上申请迅速获得交行江苏省分行超百万

元贷款，随后通过“交银航贸通”完成收汇结

汇，整体运营效率显著提升。

内外部联动发力
陪伴民企成长的“同行者”

“以前谈的是抵押担保，现在讨论的是五

年战略。”佛山某卫浴企业负责人拿着交行提

供的“定制化成长方案”：从供应链金融优化到

海外市场布局，从智能生产线升级到碳足迹管

理……他感慨道，如今银行信贷团队更像“智

囊团”般深入赋能企业发展。

这是交行陪伴民企成长的一个缩影。在

民营经济的浪潮中，交行正悄然转变角色，从

过去单纯提供资金的“输血者”，日益成为民企

成长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同行者”。

与民企携手同行的背后，除了深化集团内

部资源，交行也在不断加强外部联动，积极对

接政府、监管、工商联、行业协会、园区管理等

机构，建立常态化交流沟通机制，通过信息共

享、银企对接会等形式，更加精准匹配民营企

业需求。

近年来，交行联合全国工商联推进一套金

融服务体系、十项联合行动、四项能力保障，在

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等地区开展近百场银企

对接活动，提供政策宣讲、项目推介、融资撮合

等多种形式的专项服务。

同时，交行联合工信部推动走进园区的

“五个一”专项行动，对接 166家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开展活动 700余场，服务国家高新

技术民企授信余额 5000 亿元，较年初增长

24%，服务国家高新技术民企覆盖率达到

60%。

除了资金支持，交行也致力于为民企搭建

通往资本市场的桥梁，目前已联合三大证券

交易所举办拟上市企业咨询专场活动 30 余

场，提供包括上市问诊、融资咨询、债券创新

发行、政策法规解读等一揽子服务，助力民企

搭建资本市场“朋友圈”，对接多层次资本

市场。

从破解融资难题到提升业务效率，从注入

资金活水到延伸产业链服务，从单一信贷支持

到全周期综合赋能……在民营企业前行的道

路上，交行不仅仅是资金提供方，更是资源连

接者、成长同行人。随着“十五五”启幕，交行

也将继续以金融活水激发创新活力，陪伴更多

民营企业韧性生长、蓬勃发展，共同谱写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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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全资子公司发行债券
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1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
5.13亿元人民币

40.44亿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

□是 □否 R不适用：公司未预设担保额度

□是 R否 □不适用

1本公告所述担保金额、担保余额及担保总额在计算时未包含浮动利率票据、债券、贷款等利息，

浮动利率利息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公告所载金额涉及汇率的，按2025年11月末美元兑换人民币

中间价、欧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港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1美元=7.0789元人民币、1欧元=8.2078元人

民币、1港元=0.90990元人民币）折算。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亿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亿元人民币）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无

373.70
21.88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国泰海通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金融控股）的全资附属公司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被担保人）于2025年12月11日发行金额为5亿元的债券，此债券由国泰海通金融控股提供担

保。

国泰海通金融控股作为担保人，为发行人本次发行项下的偿付义务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

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利息及交易文件下的其他付款义务（以下简称本次担保）。本次担保

金额为5.13亿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或公司境内外

附属公司为其境内外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境内外附属公司）的债务融资在股东大会

授权额度内提供担保。

国泰海通金融控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拟议发行人民币计价的有担保债券》，同意对发行人本次

发行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注册号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
（港币，元）

R法人□其他
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

R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
通过国泰海通金融控股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现任董事为阎峰、卓宏
BVI注册号1573746
2010年3月3日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
1美元

特殊目的公司（SPV）
被担保人的经营范围为债务融资，未开展除债务融资以外的其他任何业务活动，

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18,400,007,016
18,400,007,008

8
347,089,675

0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12,033,073,422
12,033,073,414

8
398,075,004

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国泰海通金融控股于2025年12月11日签署的《担保协议》，国泰海通金融控股作为担保人

就发行人发行的债券，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利息及交易文件

下的其他付款义务。2025年12月11日，发行人发行一笔债券，发行金额为5亿元，由国泰海通金融控

股提供担保。本次担保金额为5.13亿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债券的发行金额为 5亿元，将用于一般公司用途。被担保人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是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国泰海通金融控股的全资附属公司。GUOTAI JUNAN HOLDINGS
LIMITED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公司通过国泰海通金融控股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

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或公司境内外

附属公司为其境内外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境内外附属公司）的债务融资在股东大会

授权额度内提供担保。

国泰海通金融控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拟议发行人民币计价的有担保债券》，同意对发行人本次

发行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若本公司已公告的担保均实施后，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373.70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的比例为21.88%。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311.64亿元

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25%。
2本公告所述净资产为原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

益。

公司及其境内外附属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特别提示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百川”“发行

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791.74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5〕2101号）。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纳百川”，股票代
码为“301667”。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2，791.74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2.63元/股，本次发行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
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558.348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418.76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39.587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1，702.979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71.7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70.00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8.23%。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2，372.979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468.06724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
倍，即474.6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1，228.379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 51.7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44.60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48.23%。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148966532%，有效申购倍数
为6，712.91722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5年12月10
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况，以

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
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 22.63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
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
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为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者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者其下属企业。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558.348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418.76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39.587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5年12月2日（T-4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北京安鹏科创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阳光电源（三亚）有限公司

获配股数（股）

837，522

837，522
837，522
837，522
837，522

4，187，610

获配金额（元）

18，953，122.86

18，953，122.86
18，953，122.86
18，953，122.86
18，953，122.86
94，765，614.30

限售期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398，08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57，938，640.9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7，91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084，339.0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283，79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77，982，167.7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

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
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235，331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6%，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的4.42%。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主承

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47，916 股，包销金额
为 1，084，339.08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总量的
0.1716%。

2025年 12月 12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以及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上投资者、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并将包销股份登记
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发行费用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费用名称

保荐承销费用

审计及验资费用

律师费用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金额（万元）

4，455.09
1，595.28
1，018.87
524.53
28.09

7，621.86
注：1、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

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2、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

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80106022、80105911

发行人：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2日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